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道博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家敏先生 方玮琦先生

电话

０２７－８１７３２２２１ ０２７－８１７３２２２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１７３２２３０ ０２７－８１７３２２３０

电子信箱

ｚｈｏｕｊｉａｍｉｎ０７１６＠１２６．ｃｏｍ ｆｗｑ＿ｗｈｄｂ＠１２６．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９６

，

９８３

，

６７０．８６ １９３

，

５１１

，

２６８．１１ 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３２

，

６２６

，

４５６．３６ １３３

，

７９９

，

６０４．１７ －０．８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６４２

，

３４７．８１ ７

，

４３１

，

３２３．８３ －１６２．４７

营业收入

２６

，

７５７

，

４２１．０４ ３１

，

６４６

，

８８０．９９ －１５．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１７３

，

１４７．８１ ２

，

２３１

，

７４５．９５ －１５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１６５

，

２６６．９０ ２

，

２３２

，

１３８．９１ －１５２．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８ １．６７

减少

２．５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５０．０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

，

１１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３９ ２０

，

２５２

，

４５４ ０

质押

２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６６ １２

，

１７９

，

５０７ ０

质押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１２ ６

，

３９６

，

６０８ ０

质押

６

，

３１０

，

０００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９ ５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李宇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 １

，

３２９

，

５９９ ０

无

冯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８７９

，

４００ ０

无

陈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６７８

，

８２６ ０

无

陈照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５６１

，

２００ ０

无

蓝小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５６０

，

９１０ ０

无

郭敏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５４０

，

３９７ ０

质押

２２０

，

３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５２

，

４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２５２

，

４５４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７９

，

５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１７９

，

５０７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３９６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９６

，

６０８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８

，

０００

李宇

１

，

３２９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２９

，

５９９

冯敏

８７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９

，

４００

陈斌

６７８

，

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８

，

８２６

陈照军

５６１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１

，

２００

蓝小英

５６０

，

９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０

，

９１０

郭敏华

５４０

，

３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０

，

３９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无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度

，

在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有增无减以及磷化行业整体发展趋弱形势

的影响下

，

公司主营的磷矿石贸易盈利能力仍未有较大起色

，

主要是由于上游方面国际磷矿

市场以平稳为主

、

小幅调整

，

暂未对我国磷矿石市场产生利好

，

国内磷矿石开采企业经营成

本受原辅材料及电耗等成本居高不下而有所增加

。

下游方面磷化工行业由于市场整体开工

率较低

、

人工费用普遍增加

、

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依然突出

、

出口方面难以达到预期等综合

因素

，

致使企业经营利润降低

，

部分企业甚至停车或检修静待后期市场回暖

，

从而导致需求

仍呈现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

。

因此在上下游的双重压力下

，

公司磷矿石贸易利润继续下滑

，

产品盈利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

为此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董事会既定发展战略

，

通过采

取强化精细化管理

、

成本控制

、

严控费用开支以及完善内控体系建设等有力措施

，

努力规避

行业风险

。

在现有主业发展受阻的背景下

，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

拟通过发行股份并支

付现金方式收购强视传媒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凭借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

做

大做强影视产业

，

在此基础上

，

实现公司又快又好发展

，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

回报全体股

东

。

截止本报告期

，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６

，

７５７

，

４２１．０４

元

，

营业利润

－２３４

，

６７４．５２

元

。

净

利润

－１

，

２０３

，

６８５．５７

元

。

３．１．１

主营业务分析

３．１．１．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２６

，

７５７

，

４２１．０４ ３１

，

６４６

，

８８０．９９ －１５．４５

营业成本

２１

，

２１１

，

９２４．７７ １９

，

７６０

，

９４９．９４ ７．３４

销售费用

３２０

，

３９４．１８ １

，

２１３

，

０３４．７５ －７３．５９

管理费用

４

，

６５０

，

８５７．２４ ５

，

４０４

，

６９４．８１ －１３．９５

财务费用

５４７

，

６８８．１３ ２５６

，

６７６．１９ １１３．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６４２

，

３４７．８１ ７

，

４３１

，

３２３．８３ －１６２．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５８０

，

８９７．３２ －９

，

６７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９５

，

７４８．８５ －５

，

１９１

，

４０３．４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８

，

８９８．５８ ８２９

，

２５８．４４ －８０．８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１

，

３７２．６６ １

，

１３４

，

１２３．２１ －８５．７７

营业利润

－２３４

，

６７４．５２ ３

，

１０７

，

１８３．６５ －１０７．５５

净利润

－１

，

２０３

，

６８５．５７ ２

，

０７１

，

６２６．９５ －１５８．１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１４９

，

４１６．３５ ９

，

７２３

，

４９８．７８ －７７．８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

，

８２１

，

８４３．６０ ６

，

６７７

，

７３７．９１ －７２．７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２４３

，

７０９．９０ ３

，

４５１

，

８９４．６２ －３５．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２

，

０４８

，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８

，

６２５

，

３２１．６８ ０ １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３１４

，

１４８．８５ ０．１０ ３

，

３１４

，

１４８

，

７５０．００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运输费用大幅下降

，

本期子公司恒裕矿业自

２０１４

年起

磷矿石销售价格为坑口价

，

公司不再承担销售运费所致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裕矿业取得银行贷款

，

支付贷款利息所

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子公司武汉

思瑞房地产有限投资公司导致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公司支付购买天风证券股权部份

款项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上年期同期子公司恒裕矿业归还

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业部申请的

５００

万元贷款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子公司武汉思瑞房地产有

限投资公司导致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应收款项冲回所致

。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

营业成本上升所致

。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关联方长青矿业

往来款所致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子公司

武汉思瑞房地产有限投资公司导致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子公司武汉思瑞房地产有

限投资公司导致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收到出售全资

子公司武汉思瑞尾款所致

。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支付购买天风证券股权部份款项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业部申请的

５００

万元贷款所致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恒裕矿业为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而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

３．１．１．２

公司其他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１８

，

５４９

，

４６５．８１ ２９

，

９５４

，

３１０．９４ －３８．０７

应收票据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８９

预付款项

６

，

９３９

，

０２１．１４ ２２

，

９２８

，

５７７．３７ －６９．７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２

，

４９４

，

２８９．００ ３０

，

３８６

，

５２０．００ １０５．６６

预收款项

１

，

１００

，

８８５．９７ ２

，

１９１

，

６４４．５２ －４９．７７

其他应付款

７

，

６２５

，

２２１．００ ４

，

７６５

，

０３６．６１ ６０．０２

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减少主要系公司支付购买天风证券股权部份款项以及公司本期合

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减少主要系期子公司恒裕矿业将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所

致

。

预付款项较上年期末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天风证券股权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

将

预付账款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天风证券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

毕

，

确认天风证券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

预收款项较上年期末减少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裕矿业预收矿石销售款结转收入所致

。

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加主要系天风证券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公司购买天

风证券股权未付款转为其他应付款和本期计提的董事会费尚未支付所致

。

３．１．２

行业

、

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３．１．２．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

、

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

（

％

）

磷矿石贸易

２０

，

７２１

，

４２１．０４ １８

，

０２２

，

０３９．５７ １３．０３ ８７．３１ ９５．０３

减少

３．４４

个百分点

学生公寓

运营管理

６

，

０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８９

，

８８５．２０ ４７．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增加

０．００

个百分点

３．１．３

投资状况分析

３．１．３．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１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期初持股比

例

（

％

）

期末持股比

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

来源

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２．８２ ６１

，

３５７

，

７６９．００ ０ ３２

，

１０７

，

７６９．００

长期股权投

资

认购

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１

，

１３６

，

５２０．００ ５９

，

０４０．００ ０

长期股权投

资

合计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６２

，

４９４

，

２８９．００ ５９

，

０４０．００ ３２

，

１０７

，

７６９．００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与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

３２

，

１０７

，

７６９．００

元收购武汉当代物业持有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３８０

，

４６６

股股权

（

占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

），

报告期内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３．１．３．２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

２

）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

（

３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

３．１．３．３

主要子公司

、

参股公司分析

（

１

）

主要控股及参股的公司情况

单位

：

万元

？？

币种

：

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

司

矿石贸易 矿石贸易

３

，

０００ ６

，

９２５．７２ ３

，

３８９．３９ －４０．００

武汉健坤物业有限公

司

物 业 开 发 及 管

理

学生公寓运营管理

１０

，

６４６ １４

，

９４２．６０ １４

，

２２９．４５ ２４７．３５

（

２

）

净利润来源或投资收益对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子公司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净利润

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７２１

，

４２１．０４ －８５

，

６６６．９２ －４００

，

０３５．２４

武汉健坤物业有限公司

６

，

０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２７

，

７４５．４１ ２

，

４７３

，

４６４．７４

３．１．３．４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３．２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３．２．１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

３．３

其他披露事项

３．３．１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报告期内会计师事务所未对公司出具过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３．３．２

其他披露事项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武汉当代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出资

３２

，

０７０

，

６９９

元收购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天风证券

２１

，

３８０

，

４６６

股股权

（

占天风证券总股本

的

１．２３％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

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５００

万元提供

１２００

万元最高限额担保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聘请易仁涛先生

、

曾磊光先

生

、

李永平先生

、

刘家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伍新木先生

、

肖永平先生

、

张志宏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许欣平先生

、

龚明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组报告书及其相关议案

，

并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

。

本次重

组的方案为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强视传媒

１００％

的股权

，

并向新星汉宜发行股份

募集本次交易金额

２５％

的配套资金

。（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公告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本报告期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及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４．２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

４．３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

董事长：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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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5� � � � �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6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

140840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特此公告

。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1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通知

，

其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

大事项

，

该事项尚需与相关机构沟通

，

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1

日起停牌

。

公司承诺

，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项

，

并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或结果

。

特此公告

。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666� � � � �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4-042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6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

》，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6

日起停牌

。

2014

年

6

月

5

日

，

公司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延长停牌期的公告

》。

2014

年

7

月

5

日

，

公司再次披露了

《

重大

资产重组延长停牌期的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7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30

天

。

停牌期

间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

截止目前

，

由于公司重组预案相关细节尚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9日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事项临时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承诺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

，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

，

本公司信托经理和信托业务人员累计增长超过

30%

，

与公司中后台人力资源协调发展

，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

也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受益人利

益

。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

经本公司股东会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会议决定

，

并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核准

，

周雄先生等六名董事会成员已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正式到任

，

至此

，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期满

。

本公司将于近期完成上述董事会成员变更

之工商备案手续

。

本次调整后

，

本公司科学决策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

委托人

、

受益人利益

。

本公司在此由衷感谢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各项贡

献

。

特此公告

。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028� � � � � �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8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以书面送达

、

传真以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

会议由董事长唐永清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有关规定

，

决定向

７

名激励对象授予玉龙股份预留限制性股票

３０

万股

，

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２０

）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公告

》

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２１

）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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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应到监事三名

，

实到监事三名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林波先生主持

，

全体与会监事经讨论

，

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核查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投票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任职的在职人

员

，

激励对象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和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对激励对象任职资格的

规定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

、

有效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

投票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

。

公司激励对象叶伟桂

、

蒋伟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将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２

万股全部进行

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４．１８

元

／

股

。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

特此公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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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３０

万股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玉龙股份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作为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权益授予情况

（

一

）

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

《

江苏玉龙钢

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称

“《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以下称

“《

考核办

法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

其摘要

、《

考核办法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会第十五次会议

，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实

，

并审议通过

《

激励计划

（

草案

）》、《

考核办法

》

及

《

关于核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函

，

公司按照相关

程序将草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

公司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

（

草案

）》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以及

《

考核办法

》

等议案

。

６

、

根据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

，

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以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了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并取消一名激励

对象资格

、

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

。

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均对此发表意见

。

此次

调整后

，

公司首次激励对象总数由

３７

名调整为

３６

名

，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

３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２９５

万股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数为

２６５

万股

，

人数为

３６

人

，

预留部分的

３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不授予

。

在首次授予过程中

，

有一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

自愿放弃激励

计划的权利

，

其对应股数为

３

万股

。

因此

，

本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数为

２６２

万股

，

人数为

３５

人

，

预留部分的

３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不授予

。

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授予数量为

２６２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３５

人

，

授予价格为

４．１８

元

／

股

。

授予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并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至此

，

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

。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

，

经董事会审核

，

认为公司已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且公司和激励

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

受公司股东大会委托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同时根据激励计划确定了激励对象的名单及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公司独立董事均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核查预留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

二

）

关于预留授予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

，

董事会认为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符合相关授予条件

：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３

、

根据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授予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经董事会审核

，

公司及激励对象均符合限制性股票的以上授予条件

，

公司决定进行预留性

股票的授予

，

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

。

（

三

）

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

授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２

、

授予价格

：

６．３

元

／

股

。

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１２．５９

元

／

股

，

授予价格确定为此价格的

５０％

，

即每股

６．３

元

。

３

、

授予数量

：

３０

万股

。

４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股票

。

５

、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

：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３０

万股

，

激励对象共

７

人

，

本次激励对象人

员中没有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激励对象人员姓名

、

职务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数量

（

万股

）

１

刘仲华 四川玉龙总经理

６

２

王建洪 车间负责人

６

３

陆国民 生产部部长

６

４

刘国祥 四川玉龙质保部长

５

５

薛中柏 车间副主任

３

６

杨健 质检科长

２

７

任虎 工艺科长

２

合计

３０

万股

６

、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及解锁安排

本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

在解锁期内满足解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

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解锁比例

第一批于自该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

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解锁

以

２０１２

年度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且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

３０％

第二批于自该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解锁

以

２０１２

年度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

且

２０１５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５％

３０％

第三批于自该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解锁

以

２０１２

年度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５％

，

且

２０１６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４０％

在满足上述业绩考核条件的同时

，

在锁定期内

，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二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

）

任职的在职人

员

，

激励对象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

“《

管理

办法

》”）

和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对激励对象任职资格的规定

，

不存

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三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１

、

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该授予日符合

《

管理办

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以及公司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有关授予日的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

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

因此

，

我们同意确定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２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我们同意向该等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

３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６．３

元

／

股

，

授予数量为

３０

万股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以及

《

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关于授予价格

、

授予数量调整的规定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并同意公司确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

四

、

预留限制性股票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的规定

，

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公司的激

励成本将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按年进行分摊

，

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股权激励计划会计处理方法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

响的具体内容详见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股权激励

（

草案

）》

第七章的规定

。

五

、

律师的法律意见

玉龙股份本次授予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

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

、

授予

条件成就

、

授予价格等事项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股权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４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1028� � � � �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1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

江苏玉龙钢

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称

“《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以下称

“《

考核办

法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考核办法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

上述股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公司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函

，

公司按照相关

程序将草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

公司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

（

草案

）》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以及

《

考核办法

》

等议案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根据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

，

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以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了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并取消一名激励

对象资格

、

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

。

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均对此发表意见

。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

授予数量为

２６２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３５

人

，

授予价格为

４．１８

元

／

股

。

授予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并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至此

，

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

。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

根据

《

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叶伟桂因离职

、

蒋伟因发生

《

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中的第二

项情况

，

已触发

《

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的回购条款

，

同意公司将其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

、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依据

、

回购数量及价格

１

、

回购注销的依据

根据

《

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中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

更

、

离职或死亡

”

的规定

，

１

、

激励对象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

考核不合格

……

因失职或渎职等行为

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职务变更

……

２

、

激励对象因辞职

、

公司裁员而离职

，

董事会可以决

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按本计划第八章

的规定回购后注销

。

２

、

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股票数量共计

１２

万股

。

３

、

回购价格

根据

《

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

”

在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

，

公司

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

、

缩股及等事项

，

公司无需对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公司按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

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

，

即回购价格为

４．１８

元

／

股

。

三

、

独立懂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流程及会议决议

，

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

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

的相关规定

，

流程合规

，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

因此

，

我们同意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

。

四

、

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核查意见

公司激励对象叶伟桂

、

蒋伟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将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２

万股全部进行

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４．１８

元

／

股

。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

五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任职

。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玉龙股份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程序以及本次回购注销

事宜涉及的回购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股权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

；

因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而导致注册资本减少尚需依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

权人

、

公告

、

召开股东大会

、

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份注销登记等程序

。

七

、

其他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

公司董事会将规定办理上述股份回

购

、

注销等各项必须事宜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４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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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议案

，

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根据回购议案

，

公司将以

４．１８

元

／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消部分限制性股票共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

回

购完毕后

１０

日内

，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

销

，

注销完成后

，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３２

，

０１２

万元减少至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

现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

：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

于本通知公告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起

４５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

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

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

债权人为法人的

，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

委托他人申报的

，

除上述文件外

，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

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

委托他人申报的

，

除上述文件外

，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

１

、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

：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玉龙路

１５

号证券部

。

２

、

申报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

３

、

联 系 人

：

徐卫东

、

殷超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３８９６２０５

５

、

传真号码

：

０５１０－８３８９６２０５

特此公告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4-047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５６２

，

０００

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

其中

：

１６２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１２．６８

元

／

股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

１２．５４

元

／

股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５６．２

万股限制性股

票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该激励计划经中国证

监会备案无异议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

《

石家庄以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修订稿

）》

及其它事项

，

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关

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

本次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授

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其中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

１０４１．２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１２７

人

，

授予价格为

１２．６８

元

／

股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

３６３．７

万份

，

授予对象共

４９

人

，

行权价

格为

２５．０２

元

／

份

。

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认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

获授激励对象名单

及份额的议案

》

和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授予数量为

１０５．２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９

人

，

授予价格为

１２．５４

元

／

股

（

最终实际授予

８

人

，

授予数量

９７．２

万股

）。

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认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

获授激励对象名单及份额的

议案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和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议案

》。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

授予数量为

１０．４

万股

，

授予对

象

３

人

，

授予价格为

１７．２２

元

／

股

。

公司同时决定回购注销

４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

５６．２

万股限制性股票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７．１

万份股票期权

。

二

、

回购注销原因

、

数量

、

价格

、

资金来源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回购注销原因

激励对象柳丛

、

于湧

、

汤连茂

、

于江因个人原因已经从公司离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修订稿

）》“

第八章激励计划变更

、

终止

”

中

（

三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中的规定

：“

激励对象因包括但不限于触犯法

律

、

违反职业道德

、

泄露公司机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

解聘或解除劳动关系的

，

或因辞职而离职的

，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取消其激励资格

，

自离

职之日起所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

以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的规定

，

公

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５６．２

万股限制性股票

。

２

、

回购注销数量

柳丛

、

于湧

、

汤连茂

、

于江作为激励对象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共计

５６．２

万股

，

明细如下

：

序号 姓名

获授数量

（

万股

）

授予价格

（

元

／

股

）

授予日期 回购注销数量

（

万股

）

回购价格

（

元

／

股

）

１

柳丛

８．２ １２．６８ ２０１３．６．１７ ８．２ １２．６８

２

于湧

５ １２．６８ ２０１３．６．１７ ５ １２．６８

３

汤连茂

３ １２．６８ ２０１３．６．１７ ３ １２．６８

４

于江

４０ １２．５４ ２０１３．７．１５ ４０ １２．５４

合计

５６．２ － － ５６．２ －

由于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事项之董事会会议召开之

日止的期间内

，

公司未有资本公积转增

、

送股

、

配股等事项发生

，

因此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上

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授予时一致

，

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５６．２

万股

。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额度的

４．８５％

和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

０．１０％

。

３

、

回购注销价格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向激励对象柳丛

、

于湧

、

汤连茂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

格为

１２．６８

元

／

股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向激励对象于江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

格为

１２．５４

元

／

股

。

由于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事项之董事会会议召开

之日止的期间内

，

公司未有派息事项

，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

，

即回购注

销柳丛

、

于湧

、

汤连茂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１２．６８

元

／

股

，

回购注销于江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价格为

１２．５４

元

／

股

。

４

、

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数量按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计算

，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５

、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

三

、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

５６３

，

９８８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５６３

，

４２６

，

０００

股

。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９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８５．０２％ －５６２

，

０００ －５６２

，

０００ ４７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８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７９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８５．０２％ －５６２

，

０００ －５６２

，

０００ ４７８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８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７

，

１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１９％ １８７

，

１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２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９２

，

２８８

，

００１ ５１．８３％ －５６２

，

０００ －５６２

，

０００ ２９１

，

７２６

，

００１ ５１．７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８％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８％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６３

，

９８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６２

，

０００ ５６３

，

４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18日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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